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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金日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的公告 

 

一、 交易情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： 

金日创控股子公司北京金迈斯工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（即目标公

司）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。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65%的股权。

由于目标公司连续两年处于亏损状态。公司为改善盈利情况，对股东

负责，拟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 65%股权作价 134万元人民币转让

给寿光蓬达软件技术服务中心。本次交易后，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

股权。后期公司相关业务与该公司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继续执行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“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

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(一)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一个

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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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；(二)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

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

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

公司 2017 年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

112,953,139.42元，期末净资产额为 41,724,114.96元。 

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，北京金迈斯工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资

产总额为 3,216,409.33元，净资产为-1,260,749.50元（数据未经审

计），对应出售 65%的股份的账面总资产为 2,090,666.065 元，净资

产为-819,487.175元。未达到以上标准，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

重组。 

（三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以

6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拟出售持有的

北京金迈斯工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5%股权的议案》。按照《公司章

程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(试行)》

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出售资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，报所属主管地方税务局办理股权变

更登记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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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寿光蓬达软件技术服务中心 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文家酒店半岛物流城 A12-15-50  

企业类型：个人独资企业   

主营业务：软件开发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公司持有的北京金迈斯工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

65%股权。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北京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

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

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 定价情况 

本次交易的定价协商后进行确定。 

五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金日创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 75%股权作价 40 万元人民币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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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给金迈斯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

本次交易后，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。 

后期公司与该公司相关业务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继续执行。 

六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出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有利于公司大力发展主营业务，

符合公司战略发展，对公司的经营不存在不利影响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北京金日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北京金日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8年 12月 14日 


